
云南省人力资源雛会保障厅文件

云人社通〔2 0 2 0〕1 3 号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

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

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有关问题》的通知

各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部委办厅局、各人民 

团体人事处，省属各事业单位组织人事处：

现 将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 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有关问 

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8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 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贯彻执行。

一  1 一



一、提高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认识。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系统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 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 

示要求，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 

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，做到守土有责、 

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，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事 

管理相关工作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。

二、妥善处理疫情期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相关事宜。各 

地各单位要严格执行《通知》中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工 

作要求，凡是不符合卫生防疫要求的公开招聘活动一律不得 

组织。疫情防疫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需要紧急补充 

医护人员等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，可告知事业单位人事综合 

管理部门后直接招聘聘用，相关招聘手续在疫情过后补办； 

各地各单位已办理聘用手续但尚未报到的招聘人员，可按疫 

情防控要求延后报到。

三、突出奖励工作的实效性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对在疫 

情防控工作中履职尽责、担当作为、特别是奋战在疫情防控 

一线贡献突出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，可按照发现一批、 

奖励一批的原则，及时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》 

有关程序进行奖励。

附件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

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

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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